
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二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

基金主代码

５９０００７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

《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１０７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５

，

２４９

，

０３０．７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２

，

６２４

，

５１５．３８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４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分红

注：注：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分配每年最多

１２

次；每

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基金的收益分配比例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

为基准计算，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以期末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

数为准。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

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本

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产生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

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注：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

权益。

２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３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各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希望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

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前（不含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到销售网点办妥变更手续。

４

、由于部分投资者在开户时填写的地址不够准确完整，为确保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地收到对账单，本

公司特此提示：请各位投资者核对开户信息，若需补充或更改，请及时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或到原开户网点变更相关资料。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均可拨

打）网站：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8

2012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

2012-013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20

日上午

9

：

30

2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达实智能大厦

3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

4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磅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5

人， 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9,974,308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59.1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林晓春律师、宋俊律师及保荐代表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郑佑长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59,974,30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59,974,30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59,974,30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4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59,974,30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59,974,30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59,974,30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59,974,30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

2012

年

2

月

28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林晓春律师及宋俊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备查文件

1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

2012-014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 公司收到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甲方

"

） 发出的 《中标通知书》（序号：

CSJS2011-1687

），确定公司为长沙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服务项目的中标

人。 具体情况如下：

一、风险提示

截止到公告日，该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

二、甲方情况介绍

1

、法定代表人：彭旭峰

2

、主营业务：轨道项目投资、开发、建设、管理；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筑材料的销售。 （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

3

、注册地：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174

号福乐康城综合楼

3

、

4

、

5

楼

4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甲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

、除本项目外，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甲方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关系。

6

、甲方资金实力雄厚、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的风险。

三、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长沙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项目。

2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3

、项目概况：长沙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范围为望城坡站至光达站，线路全长

21.926km

，均为地下

线。 全线共设

19

座车站，计划

2013

年

10

月开始试运营。

4

、招标范围：长沙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车站及隧道区间、两座主变电站、一座运营控制中心、一

座车辆段与综合基地的综合监控系统（

ISCS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

BAS

）、环控电控柜（

MCC

）。

5

、中标价格：

13,798.89

万元。

6

、工期：交货计划时间为

2012

年

5

月至

2012

年

12

月，随后进行安装调试工作。 合同履行期间，业主有权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调整工期。

四、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项目中标金额约占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6.01%

。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对公司业绩的影

响将主要体现在

2012

年及

2013

年。 具体内容以签署后的正式合同条款为准，公司将及时披露合同签订的情

况。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其他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中标通知书》。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2012-011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2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9:00

2

、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

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

8

号

)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

人， 代表公司股份

82,475,96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7%

。

6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7

、公司董事长王坚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并主持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过半数董事推举董

事秦洪元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代表股份

82,475,968

股，占股份总数的

37.97%

，其中赞成票

82,475,968

股，占本次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0

股，表决通过。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代表股份

82,475,968

股，占股份总数的

37.97%

，其中赞成票

82,475,968

股，占本次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0

股，表决通过。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代表股份

82,475,968

股，占股份总数的

37.97%

，其中赞成票

82,475,968

股，占本次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0

股，表决通过。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财务决算报告》。

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代表股份

82,475,968

股，占股份总数的

37.97%

，其中赞成票

82,475,968

股，占本次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0

股，表决通过。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度财务预算（草案）》。

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代表股份

82,475,968

股，占股份总数的

37.97%

，其中赞成票

82,475,968

股，占本次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0

股，表决通过。

6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代表股份

82,475,968

股，占股份总数的

37.97%

，其中赞成票

82,475,968

股，占本次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0

股，表决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代表股份

82,475,968

股，占股份总数的

37.97%

，其中赞成票

82,475,968

股，占本次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0

股，表决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选举马永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代表股份

82,475,968

股，占股份总数的

37.97%

，其中赞成票

82,475,968

股，占本次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0

股，表决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选举韩晓暘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代表股份

82,475,968

股，占股份总数的

37.97%

，其中赞成票

82,475,968

股，占本次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0

股，表决通过。

1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贷款规模核定及授权的议案》。

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代表股份

82,475,968

股，占股份总数的

37.97%

，其中赞成票

82,475,968

股，占本次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0

股，表决通过。

1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审计机构续聘的议案》。

本次有效表决票

5

张，代表股份

82,475,968

股，占股份总数的

37.97%

，其中赞成票

82,475,968

股，占本次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0

股，表决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述职报告，《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2012-012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向全体董事书面发出召开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8

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8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全体董事投票表决，会议作出以下

决议：

以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变化的情况，对公司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调整如下：

1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坚；委员：王伟、马永胜、秦洪元、张卓。

2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卓；委员：王坚、马永胜、骆祚炎。

特此公告。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2012-013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3

月

15

日通过电子邮件向全体监事书面发出

召开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

的监事

5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5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全体监事投票表决，会

议作出以下决议：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选举韩晓暘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职务，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日。

特此公告。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3

月

20

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开通申银万国、中信建投证券基金定投公告

根据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万证

券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

"

）签署的协议，自

2012

年

3

月

21

日起，申万证券、中信

建投开通本公司旗下的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农银汇理平衡双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农银汇理策略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农银汇理中小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汇理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农银汇理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B

类）、农银汇理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农银汇理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农银汇理策

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农银汇理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实施基金申购费

率优惠。

一、投资者通过申万证券柜面开通农银汇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起点

500

元，定期定额投资无费率

优惠。

投资者通过申万证券申购基金费率优惠仅针对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和货币型基金无优惠。通过

Callcenter

、城域网委托、因特网委托、

WAP

委托、网上交易钱龙、网上交易通达信、网上交易恒生、旗舰版

-

同花

顺、旗舰版

-

通达信等方式申购基金，申购费率实行

4

折，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通过电话委托等方式申购基

金，申购费率实行

5

折，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二、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面开通农银汇理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计划，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

进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持续享受申购费率

8

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8

折优惠，但优惠后

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投

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开通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计划，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将持续享受申购费率

4

折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4

折优惠，但优惠后不低于

0.6%

；原

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定投起点

100

元。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农银汇理基金的申购业务（前端收费模式），并扣款成功，申

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4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4

），优

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

执行。

三、投资者可以根据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171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171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系人：曹晔

电话：

021-54033888

传真：

021-54038844

客服电话：

95523

或

4008895523

网址：

www.sywg.com

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传真：

010-65182261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网址：

www.csc108.com

3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8－95599

，

021-61095599

公司网址：

www.abc-ca.com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510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12-010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鹤壁天淇汽车模具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以

840

万元的价格受让鹤壁市淇滨

区大河涧乡农业服务中心持有的鹤壁天淇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47%

的股权；同意以

560

万元的价格受让鹤壁

市淇滨区上峪乡村镇建设发展中心持有的鹤壁天淇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21.33%

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

有鹤壁天淇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受让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详细内容刊登于

2012

年

3

月

10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近日，鹤壁天淇汽车模具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取得了由鹤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鹤壁天淇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注册号：

410600100003995

住所：淇滨区卫河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姓名：任伟

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圆整

实收资本：壹仟伍佰万圆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模具设计制造、汽车零部件加工、技术咨询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

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3

月

20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基金对账单邮寄服务形式调整的公告

为支持环保公益事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对基金对账单的邮寄服务形式

进行调整，从

2012

年

4

月

1

日起，本公司将按照更改后的规则提供对账单服务，对于未定制对账单服务的投资

者不再主动提供对账单。 具体如下：

一、原对账单服务形式：

定期对账单邮寄服务。

二、调整后对账单服务形式：

1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的账户自动查询系统查阅对账单。

2

、投资者也可通过本公司网站、电话等方式向本公司定制纸质、电子等形式的定期对账单。

服务规则为：

定期对账单服务：季度对账单及年度对账单。本公司在每季度结束后向本季度有交易并定制季度对账单

服务的投资者提供季度对账单； 每年结束后向所有本年度末持有基金份额并定制年度对账单服务的投资者

提供年度对账单。

定制方法为：

（

1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的账户自动查询系统进行定制。

（

2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转人工服务进行定制。

本调整自

2012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本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发展及投资者需求，对服务规则进行适时调整。

重要提示：

1

、对账单服务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除

ETF

外的开放式基金，其中

LOF

基金场内投资者不适用此

服务。

2

、由于投资者提供的邮寄地址、手机号码、电子邮箱不详、错误、变更或邮局投递差错、通讯故障、延

误等原因有可能造成对账单无法按时或准确送达。 因上述原因无法正常收取对账单的投资者，敬请及时

通过登录本公司网站的账户自动查询系统，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转人工服务，或到原基金销售网点办

理联系方式变更手续；需要后补对账单的投资者敬请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本公司将尽快以投资者选择

的方式提供。

3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本公司客服电话：

95105828

（免长途费）或

020-83936999

本公司客服传真：

020-34281105

本公司网址：

www.gffunds.com.cn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21

日

（上接

D37

版）

如本报告四所述，本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地点，将外地分公司投资项目部分实施地点沈阳、青岛、武

汉变更为天津、洛阳、芜湖，原拟定的投资额不变。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１

。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和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总额为

７３

，

９５５

，

４５４．８７

元。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募投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中投证券也出

具了相应的保荐机构意见。

（三）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之情况说明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６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４０

，

０６２

，

０００．００

元后

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９８

，

９３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由主承销商中投证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汇入本公司账户。 另减除律师

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等其他发行费用

１１

，

５８４

，

５２６．１９

万元，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５８７

，

３５３

，

４７３．８１

元。募集资金净额中

４２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项目，剩余的

１６３

，

５９３

，

４７３．８１

元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超募资金。为减少公司运营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董事会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 同意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超募的募集资金

１６３

，

５９３

，

４７３．８１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事项已通过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就本次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中投证券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意见。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之情况说明

本公司科研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科技研发能力，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但其自身来讲无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基于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根

据轻重缓急原则作出战略微调， 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外地分公司投资项目部分实施地

点，将原定的沈阳、青岛、武汉三个实施地点变更为天津、洛阳、芜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对此次变更事项

进行了公告，中投证券也出具了相应的保荐机构意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２

。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

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

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２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附表

１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８

，

７３５．３５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９

，

８７５．９５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４

，

４５５．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９

，

８７５．９５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８．００％

承诺投

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１

）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科研生

产基地

建设项

目

否

４

，

２３６．００ ４

，

２３６．００ ４

，

２３６．００ ２

，

７３９．２６ ２

，

７３９．２６ －１

，

４９６．７４ ６４．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施工机

械设备

购置项

目

否

２２

，

７１５．００ ２２

，

７１５．００ ２２

，

７１５．００ ２

，

７８８．８５ ２

，

７８８．８５ －１９

，

９２６．１５ １２．２８

不适用

１１５．５０

是 否

外地分

公司投

资项目

是

７

，

４２５．００ ７

，

４２５．００ ７

，

４２５．００ ２

，

７５８．８３ ２

，

７５８．８３ －４

，

６６６．１７ ３７．１６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

３０６．３３

不适

用

否

主材物

流中心

项目

否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２２９．６２ ５

，

２２９．６２ －２

，

７７０．３８ ６５．３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４．９５

是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科研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由于项目可行性报告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编制，但公司实际上市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募集资金到位时间较晚，项目真正启动时间延后。

施工机械设备购置项目：由于项目可行性报告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编制，但公司实际上市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募集资金到位时间较晚，项目真正启动时间延后。

外地分公司投资项目：由于项目可行性报告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编制，但公司实际上市时间

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募集资金到位时间较晚，项目真正启动时间延后。

主材物流中心项目：由于项目可行性报告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编制，但公司实际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募集资金到位时间较晚，项目真正启动时间延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外地分公司投资项目的原定实施地点为北京、沈阳、青岛、武汉、成

都，现将原定的沈阳、青岛、武汉三个实施地点变更为公司拥有较好市场基础的天津、洛阳、芜

湖三地。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先期投入金额为

７

，

３９５．５５

万元，其中科研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先期投入

１

，

１４５．３８

万元、施工机

械设备购置项目先期投入

１

，

９４１．７９

万元、外地分公司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１０８．７７

万元、主材物

流中心项目先期投入

４

，

１９９．６１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已全部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董事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同意使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超募的募集资金

１６３

，

５９３

，

４７３．８１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该事项已通过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就本次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中投证券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意见。

附件

２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

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入金额

（

１

）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

２

）

投资进

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天津 沈阳

１

，

４８５．００ １

，

４８５．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６０．６１

不适用

－８９．９９

不适

用

否

洛阳 青岛

１

，

４８５．００ １

，

４８５．００ ７５０ ７５０．００ ５０．５１

不适用

－２１６．４１

不适

用

否

芜湖 武汉

１

，

４８５．００ １

，

４８５．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不适用

０．００

不适

用

否

合 计

４

，

４５５．００ ４

，

４５５．００ １６５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０ ３７．０４ －３０６．４０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项目）

公司在沈阳、青岛、武汉三地进行业务拓展结果不理想， 公司在天津、

洛阳、芜湖三地的经营工作开展良好，需加强投入。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由于项目可行性报告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编制，但公司实际上市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募集资金到位时间较晚，项目真正启动时间

延后。上述天津、洛阳项目尚在分公司设立初期，因初期投入较多，待

项目进入正常运行状态后即可达到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９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以通讯、书面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上午在宁波市兴宁路

４６

号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５

名，符合章程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项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规范运作，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真实、公允地反映

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议项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项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本议项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关于对公司关联交易进行确认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接受关联方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宁波市日月宾馆有限公司提供的餐饮住宿服

务和向关联企业宁波市本源物资有限公司采购建材物资的交易符合市场交易原则，价格公正、公允、合理，并履

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未损害宁波建工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与宁波市本源物资有限公司之间

继续履行已签约未履行完毕的业务合同。

关联监事乌家瑜回避了公司与宁波市日月宾馆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的表决；关联监事郁武铮回避了公

司与宁波市本源物资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的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元）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宁波市日月宾馆有限公司 接受餐饮住宿服务

３

，

７７７

，

５２６．９２ ４ ０ ０

宁波市本源物资有限公司 采购建材物资

１５

，

５５５

，

３８１．２４ ４ ０ ０

六、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贷款及授信担保总额相关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会同意对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至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的银行贷款及授信担保总额

相关事项安排如下：

１

、授信额度管理

结合银行授信额度管理惯例、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接受的授信和直接申请的贷款及其他形式贷款情况，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至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安排申请授信额度（含直接申请贷款及其他贷款形式）不超过

３２

亿

元人民币。其中贷款额度不超过

１５

亿元，银行保函不超过

１２．５

亿元，银行承兑汇票不超过

３

亿元，保理不超过

１．５

亿元。具体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控股股东担保总额事项

监事会同意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２９

亿元的担保，具

体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监事乌家瑜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

３

、贷款额度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至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公司及子公司贷款最高时点余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

民币，累计贷款发生总额不超过

２０

亿元人民币，具体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事项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至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如下担保额度， 具体授权公司董

事会办理。

对宁波建乐建筑装潢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２．５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宁波建乐建筑装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资

产总额

４６１

，

０６１

，

８３１．８９

元， 其中净资产

１３９

，

７０２

，

２８２．５１

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６９．７０％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９．５０

亿元，实现净利润

２８０１．０５

万元。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对浙江广天构件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２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浙江广天构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资

产总额

４３１

，

７７５

，

５９６．７６

元，净资产

８３

，

１９６

，

７０７．４５

元，资产负债率

８９．０７％

，

２０１１

年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７４

，

８４９

，

７５５．１２

元，实现净利润

２

，

７０４

，

３０６．４８

元。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对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兴物资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兴物

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资产总额

１６３

，

６７３

，

７０１．３５

元，净资产

８

，

１５１

，

８５９．９７

元，资产负债率

９５．０２％

，

２０１１

年全年实

现营业总收入

２８６

，

０１６

，

４２７．７１

元，实现净利润

－５

，

４７１．２５５．５４

元。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及子公司对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及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担保金额为

１１２５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

司经审计净资产（母公司）的

１０．０９％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项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八、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将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卢

祥康、周钢祥、郁武铮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进行累积投票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

５

人，其中

职工代表监事

２

名，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张翔、仇通亮二人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该

５

名候选人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关于监事任职资格和要求，均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的情形。其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任的职位

本议项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附件：

股东代表的监事候选人简历：

卢祥康先生

男，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出生，大学学历，籍贯浙江宁波，中共党员，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工作，现任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浙江广天构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工作经历：宁波第一建筑公司三工地木工、团支部副书记；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三工程处政保科副科

长、科长；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三工程处党支部书记；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党委委员、组织处处长；宁波建

筑安装总公司一公司党支部书记、副经理；宁波建筑安装总公司保税区日月建设公司总经理、支部书记；宁波建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经理；浙江广天构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郁武铮先生

男，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出生，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籍贯浙江宁波，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工作，现任宁波建工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经理。

工作经历：宁波市建筑安装总公司第一工程管理处施工员、主施工；宁波市建筑安装集团总公司第一分公司

项目经理；宁波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项目经理；宁波建工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经理；

宁波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第五分公司经理。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研究生兼职导师。

周钢祥先生

男，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出生，工程师职称，大学学历，籍贯浙江宁波，中共党员，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工作，现任宁波建工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经理。

工作经历：宁波第一建筑公司二工地工人、团支书；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二管理处科长、副处长；宁波第

一建筑工程公司多种经营处副处长；宁波建筑安装总公司建兴工贸公司经理；宁波建筑安装总公司保税区日月

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建筑安装总公司经营处副处长；宁波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经理；宁波建工

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浙西分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宁波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

２００６

年被评为中国工程建设高级职业经理人。

职工代表的监事简历：

仇通亮先生

男，

１９６７

年

１２

月出生，管道技师职称，大专在读，籍贯浙江宁海，中共党员，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工作，现任宁波建工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安装分公司水电安装班班长。

工作经历：宁波市建筑安装总公司设备安装公司水电安装工；宁波市建筑安装集团总公司水电安装工；宁波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设备安装分公司水电安装班班长。

张翔先生

男，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出生，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学历，籍贯安徽庐江，中共党员，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工作，现任宁波

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项目经理。

工作经历：宁波市建筑安装总公司第一分公司电业大厦工程施工管理员，宁波市建筑安装集团总公司第一

分公司宁南变电所、联通大楼工程现场施工管理；宁波建工集团第一分公司日月星辰二期、电镀城一期、青林湾

Ａ

区

６

标段、舟山海洲华府工程项目经理；宁波建工集团第一分公司主任工程师、项目经理。


